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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

  高压用电代理询价采购项目
询 价 文 件

  采 购  单 位：     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招标代理机构：    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询 价 公 告
1、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的高压用电代理询价采购项目已经批准，所需资金现已落实。现请合格的潜在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的询价报名。

2、本项目询价内容为：拟请第三方售电单位代理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老厂、新厂高压购电业务，确保享有最大幅度政策性优惠。

3、供应商资格要求：

①持有江苏省颁发的售电业务许可证；

②符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售电公司准入与退出管理办法》准入条件，在江苏电力交易中心完成公示、承诺、注册、备案程序，并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能源监管机构评估，具备电力交易的购售电资格。

③ 供应商在近三年内（投标截止时间起向前计算三年期）缴纳江苏省电力交易中心3000万元及以上的银行保函保险；

4、资格审查办法：资格后审
5、定标办法：按照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最低报价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6、请投标人于2025年10月20日至2025年10月23日报名时间内至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txhzb.com）该项目公告下方获取询价文件，同时在报名期限内将授权委托书扫描件（必须注明联系人、联系手机及邮箱）发送至dtxhzb@163.com报名邮箱，邮箱发送主题上标明本项目名称，未发送或逾期发送视同未报名，其投标不予接受。
7、本项目询价文件送达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24日9时00分。
采购联系人：夏女士                    代理联系人：左先生                         
电  话：13655118021                   电  话：18051391219                    
采购人地址：东台市广场路8号         代理人地址：东达翰林缘小区商铺12-104号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询价采购报价单

项目名称：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高压用电代理询价采购项目

	序号
	项目
	市场化成交电价
	备注

	1
	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高压用电代理询价采购项目
	    元/千瓦时
	报价时小数点后面不得大于5位


说明：

1、以上“市场化成交电价”是指江苏省电力交易中心监制合同内特指的“市场化成交电价”即:指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确定的市场化电量交易价格，不含输配电价、辅助服务费用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且该价格为含税价格。此项目市场化成交电价为固定价格，不受任何因素影响全年保持不变。

        2、本项目最高限价为0.40995元/千瓦时，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为无效标。
报价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报价单位：（加盖公章）                       

二〇二五年    月   日 

询价要求：

1、项目概况：拟请第三方售电单位代理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购电业务，确保享有最大幅度政策性优惠。
2、供应商资质要求：①持有江苏省颁发的售电业务许可证；②符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售电公司准入与退出管理办法》准入条件，在江苏电力交易中心完成公示、承诺、注册、备案程序，并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能源监管机构评估，具备电力交易的购售电资格。③供应商在近三年内（投标截止时间起向前计算三年期）缴纳江苏省电力交易中心3000万元及以上的银行保函保险；

3、其他要求：

①协助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以最大幅度优惠购电，符合电力交易中心交易规则，每月提供结算凭据。

②年度长协电量比例为：100%。服务费为0元。

③承担偏差考核。

④交易电量以本公司实际用电量为准。

⑤中标单位应在中标后协助甲方办理CA资质。

4、服务期限：2026年1月1日-2027年12月31日（新厂从2026年1月1日之后正式用电时开始执行本合同）
5、报价单位如有疑问请于2025年10月23日12时前书面提出，采购人于2025年10月23日 18时前在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txhzb.com）的“答疑澄清与补充”栏目予以答复。

6、报价单填写内容字迹必须工整，产品型号及配置要求和报价均不得修改。

7、询价保证金：免交。

8、参加询价采购的供应商应仔细阅读理解采购单位的询价文件要求，对所投产品负责，一旦成为成交供应商必须及时按照询价文件要求签订合同。

9、询价响应文件的组成：（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询价采购报价单；（3）法人代表授权书；（4）购售电资格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5）供应商在近三年内（投标截止时间起向前计算三年期）缴纳江苏省电力交易中心3000万元及以上的银行保函保险复印件或有效的证明材料；（6）承诺书（格式附后）；（7）与询价有关的其他资料。将响应文件进行密封，并在响应文件封面和密封袋上注明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投标时间，须在封口处加盖单位公章。（询价报价文件一式三份）
10、询价报价文件的递交：询价报价文件应密封，在密封袋上注明报价单位名称、所报项目名称，并于2025年10月24日9时00分前送达东台市兴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二楼开标室（东达翰林缘小区商铺12-104号）。

11、采购单位于2025年10月24日9时00分后开拆询价报价文件，按照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最低报价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如出现相同最低报价，则由招标人现场抽签确定成交供应商。

12、成交结果公示后，成交供应商须在3个工作日内与采购单位签定合同。

13、结算方式：采购人遴选确定售电服务公司后签订购售电协议，但是电费缴纳仍由采购人直接缴纳至国家电网。采购人缴纳的电费=市场化成交电价（中标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基金附加），按月度结算，全部偏差考核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履约保证金：3000元，中标供应商在签订合同的同时向采购人提交履约保证金，待服务期满后无息返还。
14、废标条款：（1）供应商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0.40995元/千瓦时）（2）报价文件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3）未按要求密封或未按要求加盖公章的；（4）报价人代表未准时出席或未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的；（5）报价文件不齐全；报价文件与本项目要求不符的；（6）询价报价文件未按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7）询价报价单位递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询价报价文件，或在一份询价报价文件中对同一配置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个有效的；（8）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询价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15、其他：本项目为交钥匙项目，成交供应商负责办理相关备案、三方绑定手续，直至结算成功，采购人仅配合提供相关办理材料，不承担任何事项及费用。

16、违约责任：

（1）在合同周期内，成交供应商如未按照合同约定给采购人进行结算，需按照合同约定结算电费和实际结算电费的差额部分的1.5倍赔偿采购人，赔偿款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2）供应商不履行合同的或未能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联系电话：13655118021                           联系人：夏女士           

采购单位：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

高压用电代理询价采购项目
响  应 文 件

      投标供应商：                                  （盖章）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2025年  月  日  午  时  分开启，此时间以前不得拆封！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日期：

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

      （投标单位名称）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特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 代表我公司（单位）全权办理针对本项目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高压用电代理询价采购项目的投标、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公司（单位）对被授权代表的签名负全部责任。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送达你处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代表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
被授权代表情况：

姓名：         性别：       电话：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附：


承  诺  书
致：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

我公司自愿参加贵单位（公司）东台市碧之源净水有限公司高压用电代理询价采购项目的投标，并接受对我公司的资格审查，我公司承诺：我公司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报价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根据贵单位（公司）提出的资格审查合格条件标准和要求，本公司递交的资格审查文件中的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并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若发现该行为，贵公司可以拒绝我公司投标（比价），如已中标（成交），可取消我公司中标（成交）资格，并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我公司弄虚作假、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做出的任何处理。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日  期 ：        



法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被授权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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